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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參與教育設施接管營運辦法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民間參與教育設施及運動

設施接管營運辦法 

民間參與教育設施接管營

運辦法 

民間參與教育設施接管營

運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係於九十六年一月五日訂

定發布，迄今未修正。另

查民間參與運動設施接管

營運辦法（以下簡稱運動

設施辦法）係行政院體育

委員會於九十五年八月一

日訂定發布，迄今亦未曾

修正。配合政府組織改

造，行政院體育委員會整

併為教育部所屬機關教育

部體育署，有鑒於運動設

施與教育設施性質相似，

且運動設施辦法所規範之

運動設施亦屬教育部主

管，並配合實務之需，將

運動設施辦法所定重要事

項納入本辦法，爰修正本

辦法。查促進民間參與公

共建設法（以下簡稱本

法）第三條第一項第六款

及第九款，係將文教設施

及運動設施併列，該法未

修正前，本辦法名稱仍並

列「教育設施」及「運動

設施」，整併二辦法，並

修正名稱，未來發布後將

廢止運動設施辦法。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章  總則  章名新增。 

第一條 本辦法依促進民

間參與公共建設法（以

下簡稱本法）第五十三

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一條  本辦法依促進民

間參與公共建設法

（以下簡稱本法）第

五十三條第二項規定

訂定之。 

本條未修正。 

 

 



4 

 

第二條 主辦機關為強制

接管營運下列教育設施

及運動設施，得自任為

接管人，或委任其所屬

機關（構）或委託其他

機關（構）、行政法

人、學校、團體為接管

人： 

一、本法施行細則第十

一條第二款規定之

公立學校、公立幼

兒園及其設施。 

二、本法施行細則第十

一條第三款規定之

公立社會教育機構

及其設施。 

三、本法施行細則第十

一條第七款規定之

經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認定具教育功能

之解說、訓練、展

演、研發、住宿、

保存及其他相關設

施。 

四、本法施行細則第十

五條規定之運動設

施。 

      除前項自任為接管

人外，主辦機關與接管

人之權利義務，得由雙

方另訂契約(以下簡稱

接管契約)約定之。 

第二條 主辦機關為強制

接管營運下列教育設

施，得自任為接管

人，或委任其所屬機

關（構）或委託其他

機關（構）、團體為接

管人： 

一、本法施行細則第十

條第二款規定之公

立學校、公立幼稚

園及其設施。 

二、本法施行細則第十

條第三款規定之社

會教育機構及其設

施。 

三、本法施行細則第十

條第五款規定之其

他經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認定之教育機

構及其設施。 

    除前項自任為接管

人外，主辦機關與接管

人之權利義務，得由雙

方另訂契約約定之。 

 

 

 

 

 

 

 

 

 

 

 

 

 

 

 

 

 

一、第一項： 

(一) 序文: 

1. 配合運動設施辦

法重要事項納入

本辦法規定，爰

增 列 「 運 動 設

施」為強制接管

設施。 

2. 另依運動設施辦

法第二條第一項

規定「主辦機關

為 強 制 接 管 營

運，得自任為接

管人，或委任其

所屬機關（構）、

或委託其他機關

（構）、團體、公

司 法 人 為 接 管

人。 

3. 行政法人、學校

因有監管機關，

相較於公司法人

而言，主辦機關

或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之監督

力度更高，爰增

加「行政法人」

為接管人之委託

對象之一。 

(二) 第一款：幼兒教育

及照顧法於一百年

六月二十九日制定

公布，「幼稚園」業

修正為「幼兒園」，

爰配合修正之。 

(三) 第二款：配合本法

施行細則條次變更

修正。 

(四) 第三款：配合本法

施行細則條次變更

修正。 

(五) 配合運動設施辦法

重要事項納入本辦

法規定，爰將本法

施行細則第十五條

所訂運動施設增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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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款規定。 

二、第二項: 

(一) 增列契約之簡稱規

定。 

(二) 有關契約性質，依

財政部一百零九年

十月二十九日台財

促字第一０九五五

二七三九０號函釋

示略以，應以契約

標的判斷契約之性

質，例如契約之內

容 具 有 下 列 情 形

者，應屬公法契約: 

1. 以執行公法法規

為目的者。 

2. 含有作成行政處

分或其他公權力

行為之義務者。 

3. 與人民之公法上

權 利 義 務 有 關

者。 

(三) 又主辦機關與接管

人 所 簽 訂 委 任

（託）契約性質區

分如下： 

1. 若非以執行公法

法規為目的，接

管人並未負有作

成行政處分或其

他公權力措施之

義務，且約定之

內容亦未涉及人

民公法上之權利

義務關係者，則

與行政契約之要

件未合，宜視為

私法契約。 

2. 若主辦機關依本

辦法第三條第一

項規定委任所屬

機關（構）或委

託 其 他 機 關

（構）、團體為

接管人，行使強

制接管營運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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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限，並依同辦

法第三項訂定契

約，則契約得視

為行政契約。 

第三條  民間參與教育設

施及運動設施，有下列

情事之一者，必要時，

主辦機關得作成強制接

管營運處分： 

一、 有本法第五十二條

第一項情事，經主

辦機關通知民間機

構中止營運之一部

或全部。 

二、 有本法第五十三條

第一項情事，經中

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令民間機構停止

營運之一部或全

部。 

三、 依本法第五十二條

第一項第三款或依

投資契約及其他法

令規定，經主辦機

關書面通知民間機

構終止投資契約。 

  前項強制接管營運

處分，應以書面載明下

列事項，通知被接管之

民間機構（以下簡稱民

間機構）、融資機構、

保證人、接管人及有關

機關，並於政府公報、

新聞紙或網站公告五

日： 

一、 民間機構之名稱及

其地址。 

二、 強制接管營運標的

第三條 主辦機關於民間

參與營運之教育設施

有本法第五十三條規

定情事，而有強制接

管營運之必要時，應

公告下列事項，並以

書面通知該民間機

構、融資機構、保證

人、接管人及有關機

關： 

一、民間機構之名稱

及其地址。 

二、強 制 接 管 之 事

由。 

三、強制接管營運之

項目及範圍。 

四、接管人名稱及地

址。 

五、接管人之權限。 

六、接 管 營 運 之 期

間。 

七、其他主辦機關認

為必要之事項。 

八、如不服處分，得

於收受通知之次

日起三十日內，

依法提起訴願。 

   前項第六款所定接

管營運期間，主辦機關

認為必要時，得展延

之，並依前項規定辦理

公告及通知。 

一、參考運動設施辦法第

三條第一項規定，爰

增列第一項，明定得

作成強制接管營運處

分情形。 

二、第二項由現行條文第

一項修正移列，並

酌作文字修正，另

參酌本法第五條第

四項規定「主辦機

關得經其上級機關

核定，將依本法辦

理之事項，委託其

他 政 府 機 關 執 行

之，主辦機關應將

委託事項及所依據

之 前 項 規 定 公 告

之，並刊登於政府

公報、新聞紙、或

公開上網。」爰增

列 「 並 於 政 府 公

報、新聞紙或網站

公 告 五 日 」 之 規

定。 

三、第三項由現行條文第

二項移列，內容未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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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設施、事由及依

據。 

三、 強制接管營運之項

目及範圍。 

四、 接管人名稱及地

址。 

五、 接管人之權限。 

六、 強制接管營運之期

間及起始日。 

七、 其他主辦機關認為

必要之事項。 

八、 如不服處分，得於

收受處分之次日起

三十日內，依法提

起訴願。 

  前項第六款所定強

制接管營運期間，主辦

機關認為必要時，得展

延之，並依前項規定辦

理公告及通知。 

 

 

 

 

 

 

 

 

 

 

 

 

 

第二章 投資契約終止前

之強制接管營運 

 章名新增。 

 

第四條  依前條第一項第

一款及第二款規定強制

接管營運者，自前條第

二項第六款所定強制接

管營運之起始日起，被

接管營運標的設施之經

營管理權，由接管人代

為行使。但不得逾必要

之範圍。 

第四條 前條第一項第六

款所定接管營運期

間，被接管營運標的

設施之經營管理權，

由接管人行使。但不

得逾必要之範圍。 

運動設施辦法第五條規定

「自第三條第一項第六款

所定接管營運日起，被接

管營運設施之經營權及管

理權，由接管人代為行

使。但不得逾越必要範

圍。」爰參考上開規定，

納入本條規定，並酌作文

字修正。 

 

第五條 強制接管營運期

間之營運收入及支出均

由接管人支配管理。 

接管人執行強制

接管營運所需下列費

用，在營運收入內支

第八條  接管人執行接管

營運所生之必要費

用，在營運收入內支

應。但接管人非由主

辦機關自任而有不足

時，得由主辦機關予

一、條次變更。 

二、參考勞福設施辦法第

八條第一項、環境設

施辦法第九條第二

項、民間參與交通設

施及觀光遊憩重大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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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不足支應時，得由

主辦機關予以補助： 

一、接管人指派或聘用

之人員薪資報酬。 

二、 強制接管營運所增

置或更換必要設備

之費用。 

三、 其他強制接管營運

所採取必要行為之

費用。 

營運收入有賸餘

者，除接管契約另有約

定外，應交由主辦機關

依相關規定辦理。 

      

以補助。 施接管營運辦法第十

條第一項規定體例，

增列第一項明定強制

接管營運期間之營運

收入及支出均由接管

人支配管理。 

三、第二項： 

(一) 運動設施辦法第八

條第一項規定「因

中止或停止營運而

為 強 制 接 管 營 運

時，接管人執行接

管 營 運 所 生 之 費

用，在營運收入內

支 應 。 但 有 不 足

時，得由主辦機關

予以補助。」另為

持續接管營運，於

營運收入不足支付

所需費用時，接管

人得報請主辦機關

為補助，惟仍應對

補 助 範 圍 有 所 限

制，爰增列第一款

至第三款，予以明

定得補助之範圍。 

(二) 又中止或停止營運

後 之 強 制 接 管 營

運，因投資契約尚

未終止，接管人經

營管理之效果歸於

民間機構，爰強制

接管營運期間之支

出大於收入(虧損)

時，係由民間機構

負擔最後之虧損結

果。 

(三) 第一款所定「接管

人指派或聘用之人

員薪資報酬」，其所

定人員適用之人事

法規應依第二條規

定接管單位人員適

用之相關人事法令

辦理。 

四、運動設施辦法第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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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規定「營運收

入有賸餘者，除雙方

依第二條第二項所定

接管契約另有約定

外，應交由主辦機關

依規定處理。」，爰

增列第三項將上開規

定納入規定，以杜爭

議；因投資契約尚未

終止，接管人經營管

理之效果歸於民間機

構，如營運收入有賸

餘者，由主辦機關依

相關規定交由民間機

構，如有虧損，由民

間機構負最終虧損責

任。 

第六條  主辦機關中止或

停止民間機構營運之一

部，並強制接管營運其

一部者，就該強制接管

營運部分與未受強制接

管營運部分之資產及營

運之配合，及因配合所

生費用之分攤比例，由

民間機構與接管人協議

之；協議不成時，由主

辦機關調處之；調處不

成者，由主辦機關裁決

之。民間機構如不服處

分，得依法提起訴願。 

 一、本條新增。 

二、參考運動設施辦法第

十條規定「主辦機關

停止民間機構營運之

一部並強制接管其一

部營運者，就該強制

接管部分與未受強制

接管部分之資產及營

運之配合，及因配合

所生費用之分攤比

例，由民間機構與接

管人協議之。協議不

成者，由主辦機關調

處之。」主辦機關強

制接管民間機構營運

一部，與未強制接管

之他部營運配合事

項，爰明定協議機制

及協議不成之裁決。 

三、另參考民間參與政府

廳舍設施接管營運辦

法第十一條第二項規

定，協議不成由主辦

機關裁決，民間機構

如不服處分，得依法

提起訴願之規定，納

入規定，以期周延。 

第七條 民間機構於強制

接管營運期間召開董事

 一、本條新增。 

二、參考運動設施辦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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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股東會及其他涉及

營運資產之會議，均應

於七日前以書面將開會

事由、內容及其他有關

資料通知接管人參加。 

   接管人應按月將業

務狀況通知民間機構。 

九條及民間參與農業

設施公共建設接管營

運辦法第十條皆規

定，「民間機構就有

關被接管營運標的設

施召開股東會、董事

會、監察人會議及其

他重要會議，均應於

七日前先以書面將開

會事由、內容及有關

資料通知接管人參

加。」，爰增列第一

項，明定民間機構於

強制接管期間召開之

董事會、股東會及其

他涉及營運資產之會

議，均須通知接管人

參加。民間機構違反

本條規定，接管人應

報請主辦機關採取適

當措施。 

三、接管人有無定時通知

民間機構業務狀況之

義務，現行辦法並未

明定，爰增訂第二項

予以明定。 

第八條 民間機構之股東

會、董事或監察人職權

涉及營運權之行使，不

得違反強制接管營運處

分或妨礙接管人職權之

行使。 

 一、本條新增。 

二、參考民間參與交通建

設及觀光遊憩重大設

施接管營運辦法第八

條及民間參與勞工福

利設施接管營運辦法

第九條第二項及現行

運動設施辦法第六條

第三項之規定，為使

強制接管順利運作，

爰增列明定民間機構

之股東會、董事或監

察人職權涉及營運權

之行使，不得違反強

制接管營運處分或妨

礙接管人職權之行

使。民間機構違反本

條規定，接管人應報

請主辦機關採取適當

措施，持續相當期間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M0020030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M0020030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M0020030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K0020055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K0020055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K0020055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N004001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N0040011


11 

 

仍未改善者，主辦機

關得依投資契約規定

或本法第五十二條第

一項第三款規定終止

投資契約，併予敍

明。  

 第九條  接管人非由主辦

機關自任者，其為繼

續維持營運設施而增

設、改良、購置、修

繕或汰換資產設備所

支出之費用，除經主

辦機關核准由民間機

構負擔者外，其費用

分攤及給付方式，依

雙方之接管契約或其

他契約之約定。 

一、本條刪除。 

二、主辦機關非自任為接

管人之情形，依修正

條文第二條第二項規

定，主辦機關與接管

人之權利義務，得由

雙方另訂契約約定

之，且約定內容不限

於資產之增修汰換，

又有關相關支出費用

應由何人或何種方式

負擔，修正條文第五

條已明文規定，爰本

條無規定必要，予以

刪除。 

 第十條  接管人發現民間

機構有下列情形之一且

情節重大者，應即採取

適當措施或依本法第五

十二條規定終止投資契

約： 

一、有違反本辦法之情

事。 

二、違反投資契約或其

他相關合約。 

三、對主辦機關或接管

人所提改善意見或

所為之處置未配合

辦理。 

四、其他有違反法令或

有損公共利益之行

為。 

      接管人非主辦機關

自任者，應定期向主辦

機關陳報強制接管標的

設施及營運之狀況，有

前項情形時，並應報請

主辦機關為之。 

一、本條刪除。 

二、因投資契約之雙方當

事人為主辦機關與民

間機構，接管人並非

當然為主辦機關，應

無終止投資契約之權

利，而係依修正條文

第十七條規定由接管

人按月向主辦機關陳

報接管之業務狀況，

並報請主辦機關為必

要之處置，爰本條予

以刪除。 

第九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必要時，主辦機關

第十一條  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主辦機關得終止

一、條次變更。 

二、第一項序文酌作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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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作成終止強制接管營

運處分： 

一、強制接管營運事由

已消滅。 

二、有事實足認無法達

成強制接管營運之

目的。 

三、經主辦機關認定無

強制接管營運之必

要。 

    前項終止強制接管

營運處分，應以書面載

明下列事項，通知民間

機構、融資機構、保證

人、接管人及有關機

關，並於政府公報、新

聞紙或網站公告五日： 

一、終止強制接管營運

之事由。 

二、終止強制接管營運

之項目及範圍。 

三、終止強制接管營運

之日期。 

四、其他由主辦機關認

有必要之事項。 

五、如不服處分，得於

收受處分之次日起

三十日內，依法提

起訴願。 

強制接管營運： 

一、強制接管營運事由

已消滅。 

二、有事實足認無法達

成接管之目的。 

三、經主辦機關認定無

接管營運之必要。 

     主辦機關於終止強

制接管營運時，應公告

下列事項，並以書面通

知民間機構、融資機

構、接管人、保證人及

有關機關： 

一、終止強制接管之事

由。 

二、終止強制接管營運

之項目及範圍。 

三、終止強制接管之日

期。 

四、其他經主辦機關認

定必要之事項。 

修正，各款配合接管

營運性質，增列強制

文字。 

三、有關終止強制執行接

管之公告，與第三條

處理方法一致，參考

本法第五條規定，爰

於第二項增列刊登公

報之規定，並參考修

正條文第三條第二項

第八款教示之規定，

增列第五款規定，其

餘酌作文字修正。 

 

 

 

 

 

 

 

 

 

 

 

 

 

第十條 終止強制接管營

運時，或主辦機關於強

制接管營運期間終止投

資契約者，接管人應就

強制接管營運事項之財

產進行結算，並製作經

會計師簽證之結算報告

書，送交主辦機關審

核。 

      接管人應視情形，

將前項之結算報告書與

強制接管營運事項相關

資料，移交民間機構、

主辦機關或其所通知接

續營運者。 

第十二條  依前條第一項

規定終止接管營運，主

辦機關非自任接管人

時，接管人應就接管營

運之財產進行結算，並

製作結算報告書移交主

辦機關。 

一、條次變更。 

二、第一項： 

（一）參考運動設施辦法

第十五條規定「依

前條第一項規定終

止接管營運時，接

管人應就接管營運

之財產進行結算，

並製作結算報告書

移交主辦機關及民

間機構。」，除終

止強制接管營運時

尚有主辦機關於強

制接管營運期間終

止投資契約之情

形，爰新增「主辦

機關於強制接管期



13 

 

間終止投資契約」

之情形。 

（二）又為有效降低會計

發生舞弊之可能

性，並確認各項資

產、負債及股東權

益之正確性，以利

於後續營運時得以

迅即掌握財產現

況，爰於增列須經

會計師簽證結算報

告書，並分項明

定。 

三、第二項，參考運動設

施辦法第十五條規定

有關結算報告書移交

主辦機關及民間機構

意旨，明定終止接管

營運時，接管人接管

人應視情形，將第一

項結算報告書與強制

接管營運事項相關資

料，移交民間機構、

主辦機關或其所通知

接續營運者。 

第三章  終止投資契約後

之強制接管營運 

 章名新增。 

 

第十一條 依第三條第一

項第三款之情形強制接

管營運，或依第二章辦

理強制接管營運後終止

投資契約者，依本章之

規定執行之。 

 一、本條新增。 

二、明定終止投資契約後

之強制接管營運，依

本章規定。 

第十二條 第三條第二項

第六款所定強制接管營

運之起始日起，在維持

營運不中斷之必要範圍

內，接管人得強制使用

民間機構之資產，民間

機構不得拒絕。 

    依前項使用民間機

構之資產，接管人應支

付費用，其數額由雙方

協議訂之。 

  民間機構營運之資

產涉及第三人權利者，

 一、本條新增。 

二、參考勞福設施辦法第

十四條、環境設施辦

法第十三條及交通設

施辦法第十四條之立

法例分項定說明如

下: 

（一）為維持強制接管期

間內教育設施之營

運不中斷，爰於第

一項，明定於維持

營運不中斷之必要

範圍內，接管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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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機構應協助取得，

所需費用依前項規定支

付。 

  主辦機關依投資契

約完成資產移轉者，接

管人得不適用前三項之

規定，改依投資契約或

接管契約之約定辦理。 

強制使用民間機構

之資產，民間機構

不得拒絕。 

（二）強制接管之立法意

旨係在於繼續維持

公共建設之營運，

以保障公共利益，

爰於第二項明定，

所需費用由雙方協

議訂之。 

（三）民間機構營運之資

產涉及第三人權利

者，民間機構應協

助取得，其所需費

用由雙方協議訂

之，爰於第三項明

定。 

（四）如民間機構於終止

投資契約前辦理資

產移轉予主辦機

關，為使接管更具

彈性，接管人可逕

依投資契約或接管

契約之規定辦理，

不受前三項之規定

辦理，爰於第四項

明定。 

第十三條 第三條第二項

第六款所定強制接管營

運之起始日起，為維持

營運不中斷，民間機構

原僱用人員得由接管人

僱用。 

      接管人依前項規定

僱用原民間機構人員

時，應承認其原有之工

作年資。 

第七條  強制接管營運期

間，民間機構原僱用人

員之權益，依強制接管

當時相關法規辦理。 

一、條次變更。 

二、參考體育設施辦法第

七條規定「因中止或

停止營運而為強制接

管營運時，有關民間

機構之勞工接續權

益，依強制接管當時

相 關 勞 工 法 規 辦

理。」，為維持強制

接管期間內教育設施

之營運不中斷，爰於

第一項明定於維持營

運不中斷，民間機構

原僱用人員得由接管

人僱用，民間機構應

為必要之協助。 

三、第二項:接管人有僱

用原民間機構僱用人

員時，參考民間參與

http://www.root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A040110050009100-0950519&ShowType=Ref&FLNO=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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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福利設施接管營

運辦法第十五條第二

項之規定，為保障原

民間機構人員權益及

提高留任之意願。接

管人無僱用原民間機

構僱用人員之需求

時，原僱用人員與民

間機構僱用關係依勞

動基準法相關規定辦

理。 

第十四條 第三條第二項

第六款所定強制接管營

運之起始日起，強制接

管營運期間之營運收入

及支出，均由接管人支

配管理。營運收入有賸

餘者，接管人應於終止

接管時進行結算，並返

還主辦機關。 

   營運收入不足以支

付強制接管營運所需之

費用時，接管人應報請

主辦機關為必要之處

置。 

 一、本條新增。 

二、投資契約終止後之接

管，接管營收與支出

均應歸接管人支配管

理，營運收入如有賸

餘者，應於終止接管

時進行結算，並返還

主辦機關，爰於第一

項明定。 

三、如營運收入不足以支

付強制接管營運所需

之費用時，接管人應

報請主辦機關為必要

之處置，爰於第二項

明定。 

第十五條 主辦機關終止

強制接管營運時，準用

第九條及第十條之規定

辦理。 

 一、本條新增。 

二、主辦機關於投資契約

終止後之強制接管營

運，終止時，應予以

公告周知及辦理營運

事項財產之結算，故

準用第九條及第十條

規定辦理。 

第四章 強制接管營運之

共同事項 
 

章名新增。 

 

第十六條  接管人為執行

強制接管營運之任務，

得委聘律師、會計師或

其他具有專門學識經驗

之人員協助處理強制接

管營運有關事項。必要

時，亦得指派或聘用人

員，以達成強制接管營

運之目的。 

 一、本條新增。 

二、為維持強制接管期間

內教育設施及運動設

施之營運不中斷，爰

增列本條，接管人為

執行接管營運任務，

得委聘律師、會計師

或其他具有專門學識

經驗之人員協助處理

強制接管有關事項。

http://www.root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A040110050009100-0950519&ShowType=Ref&FLNO=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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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必要，亦得指派

或聘用人員取代民間

機構原有人員，以達

成接管營運之目的。 

第十七條 接管人應按月

向主辦機關陳報受強制

接管標的設施及營運之

狀況。 

接管人發現民間

機構有違反法令、章

程、投資契約或其他相

關契約、對接管人所為

之處置有妨礙或未配合

辦理情事，或有損公共

利益之行為，應報請主

辦機關為必要之處置。 

 

一、本條新增。 

二、第一項，參考運動設

施辦法第十三條第一

項規定「接管人應定

期向主辦機關陳報受

強制接管標的設施及

營運之狀況。」並將

定期陳報修正為「每

月」陳報後明定之。 

三、第二項，參考運動設

施辦法第十三條第二

項規定「接管人發現

民間機構有下列情形

之一且情節重大者，

應即報請主辦機關採

取適當措施或依本法

第五十二條規定終止

投資契約：一、違反

法令或章程之情事。

二、違反投資契約或

其他相關契約。三、

對接管人或主辦機關

所提之意見或所為之

處置未配合辦理。

四、其他有損民間機

構本身或公共利益之

行為。」明定「違反

投資契約或其他相關

契約」及「有損公共

利益之行為」，為應

報請主管機關處置之

事項。 

第十八條 民間機構因履

行投資契約，或標的設

施受強制接管營運前所

生債務，除法律規定或

投資契約另有約定外，

應由民間機構負責處

理。 

   民間機構於強制接

管營運期間，不得處分

被強制接管營運標的設

第五條  民間機構於接管

營運期間，不得處分被

接管營運標的設施之資

產；其危險負擔不因接

管而移轉於接管人。 

第六條 民間機構因履行

原投資契約或標的設施

受強制接管前所生債

務，除法律或原投資契

約另有規定外，應由民

一、本條由現行條文第五

條及第六條第一項整

併移列。 

二、有關民間機構於強制

接管前之債務及強制

接管期間資產之處

分、危險負擔等事，

均屬共同事項，故將

現行條文第六條第一

項移列至本條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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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其危險負擔不因強

制接管營運而移轉於接

管人。 

間機構負責處理。 

   民間機構應於接管

始日起三十日內，將受

強制接管營運之項目範

圍內所使用之土地、建

築物、構造物、機器、

設備、軟硬體系統、人

事資料、財務報表及其

他主辦機關認為必要之

文件及財物等項目製作

清單，提供接管人；必

要時，得由接管人自行

清點製作清單，接管人

非由主辦機關自任者，

並報主辦機關備查。 

   民間機構對接管人

執行職務所為之處置，

應予配合，不得拒絕。 

   民間機構之負責

人、破產管理人、董

事、監察人及經理人對

接管人之有關詢問應據

實答覆，其他受僱人

員，應受接管人之指

揮。 

項；現行條文第五條

移列至第二項。 

三、除法律規定或投資契

約另有約定外，在中

止或停止階段接管營

運期間，營運效果及

於民間機構，應由民

間機構負擔負最終盈

虧責任，然終止契約

後之接管營運期間，

因投資契約已終止，

營運效果則由主辦機

關負責，由主辦機關

負最終盈虧責任，接

管營運期間則處理財

產清算及移轉。 

四、現行條文第六條第二

項移列第十九條第一

項規定，現行條文第

六條第三項及第四項

移列第二十條規定。 

 

第十九條 民間機構應於

強制接管起始日起三十

日內，將受強制接管營

運之項目及範圍內所使

用之土地、建築物、構

造物、機器、設備、軟

硬體系統、人事資料、

財務報表及其他主辦機

關認為必要之財物及文

件製作清單，提供接管

人強制接管營運查核之

用；必要時，得由接管

人自行清點製作清單，

報主辦機關備查。    

前項由接管人自

行清點製作清單時，所

需費用由民間機構負

擔。 

第六條第二項 民間機構

應於接管始日起三十日

內，將受強制接管營運

之項目範圍內所使用之

土地、建築物、構造

物、機器、設備、軟硬

體系統、人事資料、財

務報表及其他主辦機關

認為必要之文件及財物

等項目製作清單，提供

接管人；必要時，得由

接管人自行清點製作清

單，接管人非由主辦機

關自任者，並報主辦機

關備查。 

一、 第一項由現行條文第

六條第二項修正移

列，並參考運動設施

辦 法 第 四 條 規 定

「（第一項）民間機

構應於接管起始日起

三十日內，將受強制

接管營運之項目及範

圍內所使用之機器、

設備、軟硬體系統、

人事資料、財務報表

及其他主辦機關認為

必要之財物及文件製

作清單，提供接管人

強制接管查核之用。

但必要時，得由接管

人自行清點製作清

單，報主辦機關備

查。」規定，酌作文

字修正。 

二、 第二項，參考運動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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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辦法第四條第二項

規定「前項由接管人

自行清點製作清單

時，所需費用由民間

機構負擔。」明定

之。 

第二十條 民間機構對接

管人執行強制接管營運

範圍內所為之處置，應

予配合，並協助其受僱

人員，受接管人之指

揮。 

   民間機構之負責

人、破產管理人、董

事、監察人及經理人對

接管人之有關詢問應據

實答覆。 

第六條第三項 民間機構

對接管人執行職務所為

之處置，應予配合，不

得拒絕。 

第六條第四項  民間機構

之負責人、破產管理

人、董事、監察人及經

理人對接管人之有關詢

問應據實答覆，其他受

僱人員，應受接管人之

指揮。 

一、本條由現行條文第六

條第三項及第四項修

正移列。 

二、第一項由現行條文第

六條第三項移列，並

參考運動設施辦法第

六條第二項規定「民

間機構之董事、監察

人及經理人對於接管

人之有關詢問，應據

實答覆；其他受僱人

員，應受接管人之指

揮。」，將現行條文

第六條第四項後段所

定「其他受僱人員，

應受接管人之指揮」

移列本項規定，並酌

作文字修正。 

三、第二項由現行條文第

六條第四項移列，將

後段所定「其他受僱

人員，應受接管人之

指揮。」移列第一項

規定，其餘未修正。 

第二十一條 接管人得於

金融機構以接管人名義

開立專戶，並將強制接

管營運期間之營運收入

存入該專戶。 

   強制接管營運期間

之營運收入及支出，接

管人應每月結算。 

       

       

 一、本條新增。 

二、參考民間參與政府廳

舍設施接管營運辦法

第九條第四項規定，

為有效管理強制接管

期間之營運收入及支

出，區隔接管人之自

身帳戶與接管專戶之

財務情況，便於接管

人支配管理，並使公

共建設足以繼續營

運，故分項明定接管

人開立專戶及每月結

算之規定。 

第五章 附則  章名新增。 

https://db.lawbank.com.tw/FLAW/FLAWDAT01.aspx?lsid=FL086988
https://db.lawbank.com.tw/FLAW/FLAWDAT01.aspx?lsid=FL086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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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條 本辦法自發

布日施行。 

第十三條 本辦法自發布

日施行。 

條次變更，內容未修正。 

 

 


